
元利建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取得
原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名下革命
實踐研究院 (國家發展研究院) 

前中興山莊用地」案
第三次聽證程序

109/04/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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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

前 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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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6/06/06

第一次聽證

106/08/30

第二次聽證

109/04/08

第三次聽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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革命實踐研究院及其分院
設立與土地使用變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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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年
國民黨總裁指示成立革實院，地
點於陽明山莊。

42年
革實院分院成立，地點於借
用中央黨部木柵疏建辦公室，
即系爭土地處。
→開始租購周邊私有地擴充
基地。

革命實踐研究院
及其分院設立



革命實踐研究院及其分院設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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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

39~62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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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至62年間
中國國民黨及革實院

經費來自
國家補助

革實院成立後，39、40

年度經費來自於國防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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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至62年間中國國民黨及革實院

經費來自於國家補助

資料來源：
財務分組改進報告書 吳嵩慶著
國史館，典藏號002-080300-00069-03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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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至62年間中國國民黨及革實院

經費來自於國家補助

91%

9%

政府補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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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至62年度
中國國民黨

總預算歲入、
歲出及收支結算

中國國民黨
收支見絀嚴重

整理自：中國國民黨第7至10屆中常會會議紀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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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建國小遷校前原址

58年都市計畫依中興山莊
用地劃設「機關用地」範圍



中興山莊用地都市計畫

土地使用分區之變更歷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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革實院前中興山莊用地
登記於中國國民黨名下之

地籍紀錄

總計高達9萬餘平方公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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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爭土地及葉家
原有土地之範圍



系爭土地及
葉家原有
土地之範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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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系爭土地】
• 指94.08.23中國國民黨售予
元利建設土地。

• 總面積：7萬8,541m²
(2萬3,759坪)

→重新測量：7萬8,601 m²
(2萬3,777坪)

• 其中89.54%土地，中國國民
黨於42至62年間陸續取得。



系爭土地及
葉家原有
土地之範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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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葉家原有土地範圍】

• 51.01.16中國國民黨向葉中川
買入土地
-總面積：6,017平方公尺

(1,820坪)
-地目：大多為「田、畑、林」，

屬耕地。

• 土地嗣後經分割、重測及道路
徵收，至94年國民黨出售前，
已略減為5,911m²(1,788坪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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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國民黨使用及取得
葉家原有土地概述



中國國民黨使用與取得
葉家原有土地概述

18

43.01.14
中國國民黨租用
葉家原有土地。

45.01.14
葉家無租可收，土地
由中國國民黨無償占
用。

50年間
葉中川曾向中國國民黨表
示願以200元/坪價格讓售土
地。

49年間
葉中川屢向中國國民黨書
面陳抗。



中國國民黨使用與取得
葉家原有土地概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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葉中川土地完整
移轉中國國民黨
中央委員會名下

53.11.23
縣府初勘核准葉中川
土地地目可申請變更

51年2月間
葉中川申請土地
地目變更為
「建」

51.04.20
葉中川土地首次
申請移轉中國國
民黨中央委員會

52.07.22
葉中川土地再次
申請移轉中國國
民黨中央委員會

53.11.19
雙方簽立杜賣證書
價金為105元/坪

51.01.16

葉頌仁稱，葉中川堅持拒領買賣
價金，中國國民黨以提存1成價金
至法院視為付款，取得葉家原有
土地。

葉中川出售土地
疑似非出於自由意志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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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國民黨中興山莊用地
都市計畫變更與出售歷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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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國民黨
中興山莊用
地之都市計
畫變更與
出售歷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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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國民黨
中興山莊用
地之都市計
畫變更與
出售歷程



系爭土地及
葉家原有
土地之範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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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全為機關用地

原全為行政區

行
政
區

機
關
用
地

學
校
用
地

住

三

保
護
區

住

三

公
園
用
地

原土地使用分區 94年專案變更都計後
土地使用分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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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察院
糾正、調查報告

108/12/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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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爭土地是否為

中國國民黨之不當取得財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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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革實院為中國國民黨內部機構。

• 革實院經常費、硬體設施等費用多由政府補助。

• 中國國民黨42年至62年收入約9成來自公帑，

• 42至62年間收支屢見赤字，短絀嚴重。

→中國國民黨在大量接受國家補助的情形下取
得土地，並登記於黨之名下，係以國家補助之
名，行黨產累積之實。

中國國民黨取得系爭土地之適法性



中國國民黨疑以強暴脅迫方式
取得葉家原有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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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人為葉中川之太太
葉張淑津女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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葉中川原願以
200元/坪出售，
最後卻以105

元/坪，簽定
杜賣證書。

中國國民黨疑以無償或顯不相當對價
取得葉家原有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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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國民黨疑以無償
或顯不相當對價取得

葉家原有土地

53年地政機
關辦理登記
之杜賣證書

106/08/30

中國國民黨
提出買賣契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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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國民黨：
……買賣價金完付證明…

迄今本黨並未查得……

中國國民黨疑以無償
或顯不相當對價取得

葉家原有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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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國民黨取得葉家原有土地之疑義

• 中國國民黨派人攜帶槍枝至葉中川住處後，雙方
簽訂杜賣證書，不合常理。

• 杜賣證書之土地價金，遠低於原葉中川願售價金。

• 中國國民黨未能提出買賣價金支付證明，是否確
給付價金有疑義。

→中國民黨疑是藉執政優勢，以強暴脅迫方式
侵害葉中川的民產，有悖於政黨本質與民主法
治原則。



32

元
利
建
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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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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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利建設是
否以顯不相
當對價自中
國國民黨取
得系爭土地

元利建設
實際支付
38.3億元

42.5億

即17,925坪

4.2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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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價(萬/坪)

中國國民黨委託
中華徵信所之鑑價市值

24.69

公告土地現值 23.35

元利建設實付價值 16.11

元利建設是否以顯不相當對價
自中國國民黨取得系爭土地

系爭土地價格計算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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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爭土地
價格計算方式

元利建設是
否以顯不相
當對價自中
國國民黨取
得系爭土地

公有機關用地標售市價

28.9萬/坪

區塊：公有機關用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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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追徵價額及

權利返還之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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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追徵價額及權利返還之內容

1,788(坪)x 16.11(萬/坪)= 2億8,805萬元

94年中國國民黨出售系爭土地之總價

38.3億÷23,777坪= 16.11(萬/坪)

以葉家原有土地為例，應向中國國民黨追徵



依黨產條例§6Ⅱ，應扣除元利建設取得系爭土地之
對價後，命元利建設移轉差額比例34.75%之持分為
國有或原所有權人所有。

38

中華徵信所
鑑估市價

(24.69－16.11)÷ 24.69 = 34.75%

實付差額比例
元利建設
實付單價

應追徵價額及權利返還之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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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追徵價額及權利返還之內容

地號內 土地使用分區
葉家原有土
地面積(m²)

面積(坪)

華興段一小段169地號 住三用地 4,649 1,406

華興段一小段150地號 保護區 781 236

華興段一小段149地號 學校用地 310 94

華興段一小段178地號 道路用地 171 52

→以葉家原有土地為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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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追徵價額及權利返還之內容

地號
土地使
用分區

葉家原有土
地面積(坪)

差額
比例(%)

應返還
面積(坪)

應返還
面積(m²)

A B C (=A × B)

華興段一小
段169地號

住三
用地

1,406 34.75 489 1,615.53

華興段一小
段150地號

保護區 236 34.75 82 271.40

華興段一小
段178地號

道路
用地

52 34.75 18 59.42

除同段149地號已捐作學校用地外，其他仍登記
元利建設名下之土地應分別移轉面積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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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追徵價額及權利返還之內容

上述土地應移轉面積，換算為現存各地號應移轉之
持分分別為(依地政登記規定以m²計算)：

地號
土地使
用分區

應返還
面積(m²)

土地登記
面積(m²)

應返還持分

C D E (=C ÷ D)

華興段一小段
169地號

住三
用地

1,615.53 9,610 16,811 / 100,000

華興段一小段
150地號

保護區 271.40 803 33,798 / 100,000

華興段一小段
178地號

道路
用地

59.42 171 34,749 / 100,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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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 點



爭點

爭點一：

包含系爭土地之革命實踐研究院（國家發展研究

院）中興山莊用地是否為中國國民黨以違反政黨

本質或其他悖於民主法治之方式取得之不當取得

財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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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點

爭點二：

倘革實院前中興山莊用地係中國國民黨不當取得

財產，且已移轉系爭土地為元利建設企業股份有

限公司所有，則：

(一) 元利建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是否無正當理

由以顯不相當對價自中國國民黨取得系爭土地？

是否應命元利建設移轉？其移轉方式為何？

(二) 是否應向中國國民黨追徵其價額？其價額

如何計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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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結束


